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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實施計畫(定案) 

一、依據：新竹市政府112年3月14日府教學字第1120044832號函。 

 二、目的： 

（一）增進學生運用科學知識、科學方法於問題解決之能力。 

（二）促進學生團結合作共同解決問題的精神。 

（三）提昇學生對於科學學習之興趣與創造思考能力。 

（四）寓科學教育於創意之中，俾科學教育順利銜接高中課程。 

三、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 

承辦單位：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協辦單位：新竹市立新科國民中學。 

四、經費來源：新竹市政府補助。 

五、參加對象： 

（一）本市各公私立國中、高中（國中部）七、八年級學生，每校至多2隊，七、八年

級各一隊，每隊正式成員五人，單一性別至少2位（3男2女或2男3女），不得跨

年級組隊參加。 

（二）各隊得後補三人，並僅於正式成員確診或居隔時得以進行替補，惟仍須符合單

一性別至少2位之條件，並請詳細填寫於報名表中。 

（三）各校領隊、指導教師、隨隊裁判，請詳細填寫於報名表附件一。 

（四）參加領隊、指導教師或隨隊裁判研習會議及競賽活動當天給予公假登記。 

六、比賽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2日（五）08：00－16：00。 

七、比賽地點：新竹市立成德高級中學。 

八、報名日期、地點與方式： 

（一）請各校於112/11/3（五）16：00前完成校內競賽選拔，並完成報名手續， 

      表格詳如附件一。 

（二）請一律以成德高中校網-112學年度奧林匹亞科學競賽專區-線上報名表單報名。 

（三）報名表紙本敬請於112/11/10（五）前送至承辦學校。 

（四）報名表單下載：新竹市立成德高中首頁-112學年度奧林匹亞科學競賽專區。 

（五）聯絡電話：（03）5258748#204（新竹市立成德高中設備組-楊淑斐組長）。 

九、競賽項目： 

項  次 競 賽 名 稱 活 動 內 容 

一 投石器 詳如附件二 

二 許願池 詳如附件三 

三 一桿秤仔 詳如附件四 

四 碰撞對決 詳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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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自然科教師代表第一次會議時間： 

（一）研習時間：112/6/17（六）預計9:00-10:00。 

（二）研習地點：線上會議，會議代碼：sqw-fhwj-rxz。 

（三）研習對象：各校自然科教師代表。 

（四）研習內容：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競賽項目公告。 

1. 請各校準備一份比賽題目及規則至線上會議室討論。 

2. 敬請各校未來出派同樣的1~2位教師參與，確保訊息的傳遞。 

十一、領隊及指導教師第一次會議時間： 

（一）研習時間：112/9/15（五）13:00～16:00。 

（二）研習地點：成德高中-視聽教室。 

（三）研習對象：自然科教師、各領隊、指導教師。 

（四）研習內容： 

1. 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競賽項目、裁判需求人數的確認。 

2. 請各校攜帶比賽題目及規則來討論。(建議出派2位教師參加。) 

十二、領隊及指導教師第二次會議時間： 

（一）研習時間：112/10/13（五）13:00～16:00。 

（二）研習地點：成德高中-視聽教室。 

（三）研習對象：各校承辦教師、自然科教師、各領隊、指導教師。 

（四）研習內容： 

1. 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競賽規則確認。 

2. 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競賽項目裁判需求人數確認。 

十三、裁判會議時間： 

（一）研習時間：112/11/10（五）13:00～16:00。 

（二）研習地點：成德高中-視聽教室。 

（三）研習對象：各校所推派之裁判教師。 

（四）研習內容： 

1.  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競賽裁判工作說明及討論 

2.  繳交紙本報名表。 

十四、參賽學生競賽流程說明會議時間： 

（一）研習時間：112/11/24（五）13:00～16:00。 

（二）研習地點：成德高中-視聽教室。 

（三）研習對象：各校指導教師、隨隊裁判、參賽隊伍每隊推派一名代表學生。 

（四）研習內容： 

1. 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學生說明會。 

2. 預演112學年度奧林匹亞市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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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獎勵辦法： 

（一）本次競賽區分七、八年級組個別計分敘獎。 

（二）各組各項次比賽結束後統計成績進行排序，各項取成績最優前六名及優勝六名

分別敘獎，頒發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每隊頒發獎金如下。 

1. 第一名：每隊頒發10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2. 第二名：每隊頒發8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3. 第三名：每隊頒發6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4. 第四名：每隊頒發5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5. 第五名：每隊頒發4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6. 第六名：每隊頒發3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7. 優勝六名：每隊頒發200元獎金，每位參賽選手及指導老師獎狀乙張。 

        （三）各項成績最優前六名及優勝六支隊伍每位正式及候補同學依竹苗區學生獎懲共

同規定辦理獎勵。 

        （四）指導老師依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標準辦理獎勵。 

   十六、預期成果及效益： 

（一）結合新竹市各國民中學教育資源，精進本市科學教育方法增進教學效果。 

（二）激發學生團隊合作與分工的能力。 

（三）提升本市科學研究風氣與科學教育成效。 

（四）研發科學課程教材，增進創意教學活動質量。 

十七、承辦本次活動之工作人員，得依「本市教育專業人員獎勵辦法補充規定實施要點」 

   辦理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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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活動報名表 

學校名稱：  

職    稱 姓     名 用餐意願(請勾選) 

領隊老師  葷 素 自理 

七年級組隨隊裁判  葷 素 自理 

八年級組隨隊裁判  葷 素 自理 

 

指導老師： 

組    別 姓名1(獎狀製作用) 姓名2(獎狀製作用) 

七年級組   

八年級組   

 

※報名表請雙面列印並核章。 

※領隊老師與隨隊裁判不可重複，並皆須參加賽前之裁判會議。 

※隨隊裁判各校請派各隊1名老師，公假一日協助112/12/22奧匹市賽，擔任裁判工作。 

※112/12/22奧匹市賽當天只有隨隊裁判陪同參賽學生出席。(比賽中請勿至各校學生競賽區內

拍照) 

※得獎隊伍核發獎狀給指導老師，不再給領隊獎狀。 

※112/11/3(五)16：00前，請一律至成德高中校網-112學年度奧林匹亞科學競賽專區-線上報

名表單報名。 

※報名表紙本敬請於112/11/10(五)裁判會議時，請各學校老師攜帶至承辦學校，或於

112/11/10(五)前使用交換櫃送至成德高中設備組-楊組長(03-5258748轉204)謝謝! 

※報名表單下載：新竹市立成德高中首頁-112學年度奧林匹亞科學競賽專區。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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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名單 

七年級組隊名： (以十個字為限) 

隊員名單 姓  名 性別 學號 用餐需求 

正式1    葷 素 

正式2    葷 素 

正式3    葷 素 

正式4    葷 素 

正式5    葷 素 

候補1    葷 素 

候補2    葷 素 

候補3    葷 素 

 

八年級組隊名： (以十個字為限) 

隊員名單 姓  名 性別 學號 用餐需求 

正式1    葷 素 

正式2    葷 素 

正式3    葷 素 

正式4    葷 素 

正式5    葷 素 

候補1    葷 素 

候補2    葷 素 

候補3    葷 素 

承辦人：                 教務主任：                  校長： 

※每隊正式五人，單一性別至少 2 位（3 男 2 女或 2 男 3 女），不得跨年級組隊參加。 

※候補選手建議單一性別至少 1 位，以利後續各校替補。 

※候補選手僅能於正式選手確診或居隔時做替補，不可以其他任何名義作替換，否則當次競賽成績不

予採計。 

※每校最多可組2隊參加（七、八年級各一隊），隊名請勿以校名或班級名稱命名。 

※請參賽隊伍成員務必攜帶學生證或在學證明以備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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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巿 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活動內容 

一、競賽項目：投石器 

    (一)小隊競賽時間：製作＋練習時間 20分鐘、比賽時間 20分鐘(大會統一計時) 

(二)大會提供材料： 

1.大會材料：(以下材料為 2個作品的份量) 

(1) 30雙 免洗竹筷 (6.0*19.5cm) 

(2) 1包  橡皮圈(#18／大潤發) 

(3) 3支  西式塑膠湯匙(全長約 15cm／PS硬質塑膠長柄)(多 1支湯匙預備) 

(4) 1包  黏土(400±10 g) 

(5) 1個  植物纖維圓盤(紙盤／7吋／大潤發)(選手 裝拋射黏土用) 

2.裁判材料： 

(1) 1張  計分表 

(2) 1個  植物纖維圓盤(紙盤／7吋) (給裁判裝 被拋出去的黏土用) 

(三)比賽規則： 

1. 現場備有同心圓標靶得分區域(規格如後面附圖)。 

2.「只能」使用大會本次競賽項目提供的材料，製作 2個作品(如附圖所示)。 

第 3支湯匙是預備用的。 

3. 投石器作品樣貌不拘，由各隊自行設計。 

4.「不可以」有任何人為加工材料、人為破壞材料、人為改造材料等此類行為 

(例如：禁止對竹筷、湯匙進行削片、折斷、刻痕等行為)。 

5. 作品必須置於地面上進行拋射，不得以其它方式固定於地面， 

僅能選手自己徒手扶持，並藉作品的彈力和拋射角度，由拋射桿將黏土拋出。 

6. 拋射黏土的大小輕重，由選手自行決定。 

7. 每位隊員站在大會規定的合格區域，作品底座最前緣不能超越拋射線。 

8. 每位隊員有 6次拋射機會，自選 5次成績登記，每隊 5名隊員輪流進行。 

9. 請各隊 5名選手事先決定比賽順序，並於找裁判報到時告知。 

10. 比賽時，選手依號碼的順序進行。 

 第一輪 1號拋射，2號等裁判計分後負責撿黏土； 

 第二輪 2號拋射，3號等裁判計分後負責撿黏土；以此類推，完成五人拋射。 

11. 以黏土第 1個落地點，當作計分依據。經由反彈到達得分區者，則不計分。 

12. 該比賽過程中，選手可更換作品； 

 例如：甲選手用 A投石器完成 3次拋射後，想換 B投石器，進行後續 3次拋射，是

可以的。 

13. 因安全的考量，各隊只能在主辦單位規定之區域及時間內進行試拋練習。 

(四)參考照片：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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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圓標靶得分區(如下) 直徑規格 100／70／40cm 

 

下方簡圖未依比例繪製 

 

5.6 m  

選手就位區 空白區 得分區 

     作品底座前緣                                       切齊／貼地上 

               不 

               能 

               越 

               線 

               

 

 

 

 

 

 

 

 

 

 

 

 

 

  

 

 

 

未依比例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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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評分表格： 

 

      小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次數 

隊員 1號 隊員 2號 隊員 3號 隊員 4號 隊員 5號 

學生親筆簽名 學生親筆簽名 學生親筆簽名 學生親筆簽名 學生親筆簽名 

請裁判 

協助勾選✓ 

採計分數 

分數 

是否

計分 

✓ 

分數 

是否

計分 

✓ 

分數 

是否

計分 

✓ 

分數 

是否

計分 

✓ 

分數 

是否

計分 

✓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第 4次           

第 5次           

第 6次           

小計      

⚝完賽時間： 

全隊總分： 

 

 

        裁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工作人員核算後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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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比例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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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巿 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活動內容 

二、競賽項目：許願池 

    (一)小隊競賽時間：製作時間 15 分鐘，轉場時間 10分鐘，比賽時 15分鐘。 

(二)大會提供材料： 

    1. 大會材料： 

      塑膠桶 1個(裝水距離桶口 5公分)、華司墊片 15個(小-3/16)、華司墊片 15個(中- 

      1/4)、華司墊片 15個(大-1/2) 、塑膠提籠 1個、棉線、15公分塑膠尺 1支、膠帶台 

      1個、夾鏈袋(放墊片和磁鐵)、強力磁鐵(5個)。 

2. 裁判材料： 

  評分表、15公分塑膠尺、夾鏈袋。 

(三)比賽規則： 

    1.製作說明(15分)： 

        (1)每隊準備時間和練習時間 15分鐘。  

        (2)大會先將塑膠桶裝水至距離桶口 5公分處(黑線)，學生請先自行檢查，若有不足 

           或過多，請舉手，將有服務學生協助處理。 

        (3)在提籠提把中間綁好棉線，直立放入塑膠桶黑色圓圈內(從水面正上方看)，並將 

           棉線線頭黏貼固定在桶外。  

(4) 棉線膠帶功能僅用在綑綁提把，方便評審最後將提籠提出，不可利用棉繩和膠

帶在提籠加工。若違反此規定，此項比賽整組 0分。 

(5)各選手可從大中小司華墊片中各選 5個(共 25片)，其餘多的 20片華司墊片和強

力磁鐵，請在【轉場時間】內交還給評審。 

        (6)投擲時不得接觸到水和塑膠桶。 

(7)製作時可以練習投擲，投擲掉落在水中的墊片，可以用強力磁鐵吸住拿出。 

(8)強力磁鐵只用於幫助墊片拿出，不得在比賽過程中使用。 

    2.轉場說明(10分) 

        (1) 每隊轉場時間 10分鐘(大會統一計時)。 

(2) 評審老師需檢查 

      ○1  提籠是否位在黑色圓圈內(從水面上方觀看)。 

○2  水面是否距離桶口 5公分(黑色線條)。 

○3  提籠內無任何司華墊片和加工(請親眼看到學生將提籠放入水中)。 

    ○4  請將多餘的 20片墊片和強力磁鐵交給評審老師(務必要清點)。 

    3.競賽說明 

  (1)評分時間共 15分鐘 (大會統一計時) 

  (2)評分時間共 15分鐘 (大會統一計時) 

(3)每隊 5名隊員按照規定名單輪流進行，每位選手只有 5次投擲機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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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次只能投出 1個墊片，投擲墊片大小由選手自由決定，投擲方式不拘。 

(5)投擲過程中，任何選手的身體都不能觸碰到垃圾桶及水面。 

(6)挑戰過程中，若提籠因故傾斜或傾倒，提籠不得再動手調整。 

(7)挑戰過程中，水面要維持規定的高度。  

(8)五位選手皆投擲完畢，請大喊【投擲完畢】，由評審老師紀錄時間。 

(9)待評審老師記錄完時間，派一位選手將提籠提出(拉棉線，手不得碰觸到水)。 

(10)若提籠提出過程有掉落墊片，則掉落墊片不計分。 

(11)若比賽時間到了，墊片尚未投擲完畢，則不得再投擲，計分則以時間終了在提籠 

中的墊片計算。 

(12) 大墊片得 1 分，中墊片得 2 分，小墊片得 3 分。 

(13) 若有同分之隊伍，以【投擲花費時間】較少的隊伍為優勝。 

(四)參考照片： 

 

 

(五)注意事項： 

    1. 若比賽時間到了，墊片尚未投擲完畢，則不得再投擲，計分則以時間終了在提籠中的 

    墊片計算。 

    2. 若有未投擲完畢，請評審老師先將選手手上的墊片收回。 

    3. 投擲過程中，任何選手的身體都不能觸碰到垃圾桶及水面。 

    4. 轉場時間為 10分鐘，請選手務必準備好以下事項。 

   ○1  提籠是否位在黑色圓圈內(從水面上方觀看) 

        ○2  水面是否距離桶口 5公分(黑色線條)。 

        ○3  提籠內無任何司華墊片和加工(請親眼看到學生將提籠放入水中)。 

   ○4  請將多餘的 20片墊片和強力磁鐵交給評審老師(務必要清點)。 

    5.大會統一計時，若比賽前尚未準備好準備事項，則比賽時間照舊進行，請選手務必在 

     【轉場 10分內】做好準備事項，以免損害自己的獲勝機率。 

 

(六)評分規則： 

由評審老師記錄墊片數目、完成時間。(成績相同時，以投擲完成時間少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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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評分表格： 

      小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次數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A生 B生 C生 D生 E生 

第 1次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第 2次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第 3次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第 4次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第 5次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小計 大_____個    中_____個    小_____個 

⚝完賽時間(計時器時間)： 

總分：            (大：1分，中：2分，小：3分) 

 

        裁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工作人員核算後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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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巿 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活動內容 

三、競賽項目：一桿秤仔 

(一)小隊競賽時間：比賽時間 30分鐘 

(二)大會提供材料： 

掃把*1、平衡物(例如：寶特瓶汽水 750ml)*1、待測物 A、待測物 B、童軍繩、棉線、

絕緣膠帶、捲尺(5m)、白紙(A4)、原子筆、計算機、電子秤(最小刻度 0.1g-各組

用)、電子秤(最小刻度 0.1g-裁判用) 

(三)比賽規則： 

(1)操作說明： 

 準備階段 

 1. 使用電子秤秤量平衡物及待測物 A(校正用)重量，記錄在白紙上。 

        2. 將童軍繩綁上掃把。 

        3. 將棉線綁上平衡物，使平衡物可掛在掃把上。 

        4. 組員 1人拉童軍繩將掃把吊起後，其他組員協助將平衡物與待測物 A在掃把上童   

           軍繩的兩側，調整至平衡。 

        5. 測量相關長度後，計算得出待測物 A重並記錄在白紙上。 

        6. 將待測物 A重的計算結果與用電子秤量的結果比較。 

 評量階段 

1. 參賽學生在裁判老師的全程見證下，將待測物 A換成待測物 B，重複準備階段步

3.~5.，得出待測物 B重。 

 (2)比賽流程： 

  參賽學生 裁判老師 

比賽

時間

30

分鐘 

準備

階段 

1.組裝桿秤 

2.使用待測物 A與平衡物練習 

3.使用紙筆與計算機算得出測量結果 

4.使用電子秤(各組用)秤待測物 A重 

5.比較測量結果並校正 

6.告知裁判老師進入評量階段* 

監看參賽學生是否違規 

評量

階段 

1.測量後計算得出待測物 B重 

2.將測量結果登載於測量結果登記表

上 

勾選裁判數據後，將測量結果登記表交

給裁判老師 
收到量結果登記表後登載完成時間* 

無 

使用電子秤(裁判用)秤量待測物 B 重

(3次平均)後，得出「準確值」。計算

差值後，將準確值與差值登載於測量

結果登記表上 

無 將各組的測量結果登記表彙整後排名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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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不超過比賽時間的情況下，最多可測量 3次，但只能選其中 1次的結果，讓裁判老

師 

  判決得分。 

2. 當學生的數據選定後，裁判老師始將待測物 B當場放上電子秤量重量(注意！待測

物 B下方除了與電子秤接觸外，不得與其他物體有接觸)3次取平均值，並判決學

生得分。 

 

    (四)評分標準：  

 1. 過程中使用大會材料製作、秤量、計算，不得自帶材料、借用他隊作品等欺瞞行

為。 

 2. 排名方式：以測量值與準確值差距排名次，較小者名次在前。若遇測量值與準確

值差距相同時，完成時間較短者名次在前。 

 3. 測量結果記錄表 

 

選用 

打勾 

測量值(gw) 準確值(gw) 差值(gw) 名次 

     

  

  

完成時間：_____分_______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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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評分表格： 

 

      小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用 

打勾 

測量值(gw) 準確值(gw) 差值(gw) 名次 

     

  

  

完成時間：_____分_______秒 

 

 

        裁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工作人員核算後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評審注意事項： 

 

1. 待測物 B不離身，在評量階段才能交給學生。 

2. 評量階段要全程見證學生的測量操作。 

3. 學生判決得分的數據選定後，要記錄時間，並才能將待測物 B放上電子秤秤量重量 

4. 電子秤讀數鎖定時，始為測得數據 1次，裁決學生得分要測 3次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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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巿 112學年度國中奧林匹亞科學競賽活動內容 

四、競賽項目：碰撞對決 

(一)小隊競賽時間：製作及練習時間共 10分鐘 

(二)大會提供材料： 

(1) 全開(76cm ×106cm)白銅紙 270磅(單面光滑)1張 

(2) 半開(76cm ×53cm) 白銅紙 270磅(單面光滑)1張 

(3) 4開(38cm ×53cm) 白銅紙 270磅(單面光滑)1張 

(4) 雙面膠 1卷 

(5) 剪刀 

(6) 各式球類如下 

 

 

  

乒乓球(1星)一顆 彈力球一顆 保麗龍球(7cm)一顆 

   

彈珠(直徑約 2.5cm)一顆 彈跳球(3吋)一顆 練習用網球一顆 

   

發泡安全棒球(9cm)一顆 兒童遊戲球(7cm)一顆 縫線棒球(一般規格)一顆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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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賽規則： 

(1)製作說明： 

1. 以大會發給的銅版紙及雙面膠黏貼出 3個圓筒形狀。 

2. 黏貼出的高度必須限制 76cm、53cm、38cm，紙張可以裁

切，圓筒的半徑可以自行決定，但圓筒半徑必須是固定的，

不可以上寬下窄，或下窄上寬。 

3. 製作完成後必須給評審檢查，會拿三個標準高度的圓筒

去比對高度是否正確，以及拿尺檢查筒徑是否固定，若製作

時間已到卻不符合規定則以零分計算。 

 

(2)競賽規則： 

1. 製作及練習時間共 10分鐘，圓筒需現場製作。 

2. 球從圓筒上方靜止釋放(注意：釋放位置高度為最底下球的底部在圓筒

最高處)，若球故意有初速往下丟，則該次不予計分。 

3. 一個人最多釋放三次，每個圓筒高度最多使用一次，三種高度不能重複

使用，每隊 5人皆須上場比賽。 

4. 大會給予 9種球，每一種球都一定要用到，且用過不能再用，不限定一

次同時釋放幾顆球，但若一次放 2顆以上釋放時必須一顆一顆層層堆疊，

依彈出圓筒的球種計分，以球用完則結束比賽，例如：若是第一次釋放 5

顆，第二次釋放 4顆，則無第三次釋放機會。 

 

 

 

 

 

 

 

5. 比賽時可有一人扶住圓筒，上場比賽釋放球的只有一人，不能兩人以上同時幫忙

釋放球，評審眼睛平視筒頂，只要看到球出筒頂就計分(不用整顆都出來，只要有

看到球就算分)。 

6. 若是比賽過程中圓筒倒了就不計分，不能重來。 

7. 球釋放前，圓筒內不能有球。 

8. 比賽場地的地板為水泥地板。 

9. 該次所有球都要進入筒內，最下面一顆球要觸地，若釋放後有球掉到筒外，該則

次以零分計算。 

10.釋放前若掉球，以一次為限，否則第二次掉球以零分計。 

11.競賽開始後裁判即計時，若分數相同時依所花時間較少者，名次較前。 

 

 

  

╳不可以 ○正確 

筒

高

固

定 

筒徑可以自行

決定 

 

圓 

筒 

 

 

圓 

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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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評分標準： 

1. 評審先檢查釋放高度是否正確，喊開始之後則可釋放。 

2. 彈出球種的計分標準 

3. 以全隊總分最高者為優勝。 

 

 

 

 

 

 

 

 

    (五)評分表格： 

 

      小隊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 1 隊員 2 隊員 3 隊員 4 隊員 5 

乒乓球 1分 
     

彈力球 2分 
     

兒童遊戲球 3分 
     

保麗龍球 3分 
     

彈珠 5分 
     

彈跳球 6分 
     

網球 7分 
     

發泡安球棒球 10分 
     

縫線棒球 15分 
     

總計 
     

總得分 
 

 

 

        裁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大會工作人員核算後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乒

乓

球 

彈

力

球 

兒

童

遊

戲

球 

保

麗

龍

球 

彈

珠 

彈

跳

球 

網

球 

發

泡

安

全

棒

球 

縫

線

棒

球 

1 

分 

2 

分 

3 

分 

3 

分 

5 

分 

6 

分 

7 

分 

10

分 

15

分 



21  

 

  (六)評審注意事項： 

 

1. 評審需先檢查圓筒高度是否符合大會規格(76cm、53cm、38cm)，拿標準圓筒去比對，

以及拿尺檢查圓筒直徑是否一致，不可以上寬下窄或下窄上寬。(若學生想在製作練習

時間先請評審測量是可以的，但時間還是算在練習時間內) 

2. 釋放球時，評審需檢查釋放高度是否正確，最底部那顆球的底部不可高於圓筒上方，

若是高度錯誤請評審糾正。(會給予評審鐵尺，一開始先把尺放在圓筒上，讓學生把球

放在上面，當要開始時把尺抽出讓學生把球釋放。) 

3. 釋放時，評審需留意學生是否蓄意往下丟，一定要是靜止釋放，若是蓄意往下丟(造成

有一初速)，則該次不予計分。 

4. 評分時，請評審眼睛平視圓筒上方，只要看到球出現則計分(可以先記得釋放時最上方

球種，以免忘記彈出球種)，若是高度太矮不好平視，可請學生拿到適當的階梯上比

賽。 

5. 學生一定要使用完 9種球，例如第一次使用 1顆，第二次使用 2顆，那最後一次一定

要強制使用剩下的 6顆。 

6. 競賽過程中，學生可自行攝影，若對評審老師評分有疑義者，可提供攝影畫面供評審

參考評分。 

 

 


